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32號 

抗  告  人  吳建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圓融滿冠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麗滿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嘉邑建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沈森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

4年5月9日本院114年度全字第5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駁回抗告人後開第二項聲請部分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抗告人分別提供新臺幣1萬6,779元、新臺幣1萬

1,186元為相對人圓融滿冠開發建設有限公司、嘉邑建設有限公

司供擔保後，相對人就嘉義市○○○段000000地號土地，不得為

任何妨礙、阻撓抗告人通行之行為。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所有嘉義市○○○段000000號地號土地（下稱甲地）

為袋地，須通行相對人共有坐落同段247-33地號土地（下稱

乙地）之畸零土地始得通行道路，故抗告人依民法第787條

第1項規定有袋地通行權。然相對人前於民國114年1月3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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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子祥和郵局第1號存證信函表示要在相對人所有之乙地上

施作圍籬。一旦相對人施作圍籬，抗告人即無法通行，爰依

民事訴訟法第538條之1規定，聲請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

　㈡原裁定認甲地北側直接臨友忠路509巷道路，故認甲地並非

袋地等語，惟甲地其上之門牌號碼嘉義市○○路000號房屋

（下稱A屋）北側小門與房屋建築基地北側所接鄰之土地，

係屬水利地，且與房屋樓地板存有明顯高低落差，又該小門

原即非設計為主要出入口使用，倘要將A屋北側小門改裝為

具備通行機能之主要出入口，勢必需挖除部分牆壁樑柱及地

基，如此不僅將要耗費鉅資，並有損害建築結構與影響公共

安全風險之虞。加以，抗告人向來經由乙地通行至道路，業

已數十年有餘，之前地主並未為明確反對通行之意思表示，

此應為相對人所明知或可得而知，惟相對人仍願購買，顯見

其等願繼受此事實狀態之意思甚明。

　㈢綜上，抗告人已就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必要性予以釋明完足，

且非顯無勝訴之望，若認抗告人釋明有所不足，亦願供擔保

代釋明，請准命相對人就乙地不得為一切妨礙、阻撓抗告人

通行之行為。

二、相對人則以：

　㈠相對人固於114年1月3日寄送存證信函予抗告人，然迄今已

歷時6個月，期間未曾派人至乙地施作圍籬或為任何阻礙抗

告人通行之措施，故抗告人未受有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

之虞，而無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必要。

　㈡原審裁定認為甲地北側直接臨友忠路509巷柏油道路，故非

袋地之理由無誤，況且A屋北側小門高低落差甚小，牆壁僅

係鐵皮，改建成本甚低，故抗告人可採取設置無障礙坡道、

拆除鐵皮牆壁擴建鐵門寬度等措施，藉此改善通行之安全

性，不宜捨此而逕自稱袋地，強迫相對人負有容忍通行之義

務。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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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

之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該必要之情

事，乃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依同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

3條本文準用第526條第1項規定應由聲請人釋明之。

　㈡甲地為抗告人所有、乙地為相對人所共有（其中相對人圓融

滿冠開發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圓融公司>應有部分5分之3、相

對人嘉邑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嘉邑公司>應有部分5分之2，總

面積為2平方公尺），且甲、乙兩地相鄰之事實，此有地籍

圖謄本及土地登記謄本附卷可稽（原審卷13頁、34頁、45

頁）。又相對人於114年1月3日以朴子祥和郵局第1號存證信

函表示要在相對人所有之乙地上施作圍籬乙節，此據抗告人

提出上開存證信函影本為證（本院卷23至25頁），且為相對

人所是認（本院卷75頁），故抗告人主張甲地已處於隨時可

能會被相對人派人施作圍籬阻礙通行之不安定狀態，應可採

信為真，不以相對人目前尚未實際施作圍籬或類似行為而否

認有該不安定狀態。

　㈢依卷附之地籍圖、現場照片以及原審（本案事件）勘驗筆錄

觀之，甲地西側與乙地相鄰，必須經過乙地才可通往道路

（友愛路），甲地北側則與嘉義市○○○段000000地號土地

（下稱丙地）相鄰，再往北側則係同段248-12地號土地（下

稱丁地），甲地東側及南側均有他人房屋坐落其上，又坐落

甲地之A屋主要出入口為西側、北側則僅有1小門可供通行

（原審卷13頁、125至127頁、本院卷33至35頁、79頁）。又

參酌丙地、丁地之使用分區分別為住宅區、人行步道用地

（本院卷85至87頁），則甲地北側之友忠路509巷柏油道

路，除丁地外，是否包括丙地，尚非無疑，倘未包含丙地在

內，甲地就必須藉由經過丙地始得通往丁地道路，此情形即

與西側必須經過乙地始得通至道路相同，致甲地形成袋地，

然甲地是否確為袋地，仍須藉由本案訴訟始得確認。因此，

在未經過本案訴訟確認抗告人對於乙地是否有袋地通行權存

在前，倘相對人於訴訟期間在乙地施作圍籬或類似障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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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會使抗告人無法再從房屋西側主要出入口通行，只能從北

側小門進出，此將造成抗告人生活上之嚴重不便，復考量乙

地面積僅2平方公尺，目前除僅須容忍抗告人借道通行外，

難以單獨利用，故經過兩造間之利益權衡後，認為抗告人已

就本件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原因予以釋明。

　㈣基上，抗告人對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原因，雖可認已有相當

之釋明，但釋明仍有不足，惟抗告人既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

明，本院認其釋明之欠缺，擔保足以補之，其請求自應准

許。本院審酌抗告人使用通行乙地之全部面積，將限制相對

人權利行使並造成相當損害。參酌乙地面積共2平方公尺，

於114年1月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新臺幣（下同）7萬6,200元

（本院卷89頁），價值共計15萬2,400元。又依抗告人提起

確認通行權之訴，為簡易事件，依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

點，判決確定時間為3年8月（1年2月＋2年6月），故相對人

在此期間因無法利用或處分乙地全部，所受損害以法定年息

百分之5計算，應屬允當，故相對人圓融公司、嘉邑公司所

受損害分別為1萬6,779元（計算式：15萬2,400元×3.67年×

5%×3/5=1萬6,77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1萬1,186元（計

算式：15萬2,400元×3.67年×5%×2/5=1萬1,186元，元以下四

捨五入）。依前揭說明，抗告人應就相對人因無法利用或處

分乙地可能遭受之上開損害提供擔保，爰酌定抗告人應分別

提供圓融公司、嘉邑公司1萬6,779元、1萬1,186元作為擔保

後，禁止相對人在乙地為任何妨礙、阻撓抗告人通行之行

為。

四、綜上所述，抗告人就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爭執之法律關係及

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而有命相對人不得在乙地為任何妨

礙、阻撓抗告人通行之行為，已為相當之釋明，抗告人復陳

明願就相對人所受損害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則抗告人就

此部分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自應酌定相當擔保予以准

許。原裁定關於駁回上開抗告人應准許之聲請部分，尚有未

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該部分不當，聲明廢棄，為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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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爰將原裁定關於該部分廢棄，並裁定如主文第二項所

示。又本件抗告人欲通行相對人所有之乙地，若令相對人負

擔本件聲請及抗告訴訟費用，恐非事理之平，應由抗告人負

擔之，較為適當，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黃佩韻

　　　　　　　　　　　　　　　　　法　官　呂仲玉

　　　　　　　　　　　　　　　　　法　官　張佐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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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9日本院114年度全字第5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駁回抗告人後開第二項聲請部分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抗告人分別提供新臺幣1萬6,779元、新臺幣1萬1,186元為相對人圓融滿冠開發建設有限公司、嘉邑建設有限公司供擔保後，相對人就嘉義市○○○段000000地號土地，不得為任何妨礙、阻撓抗告人通行之行為。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所有嘉義市○○○段000000號地號土地（下稱甲地）為袋地，須通行相對人共有坐落同段247-33地號土地（下稱乙地）之畸零土地始得通行道路，故抗告人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有袋地通行權。然相對人前於民國114年1月3日以朴子祥和郵局第1號存證信函表示要在相對人所有之乙地上施作圍籬。一旦相對人施作圍籬，抗告人即無法通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之1規定，聲請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
　㈡原裁定認甲地北側直接臨友忠路509巷道路，故認甲地並非袋地等語，惟甲地其上之門牌號碼嘉義市○○路000號房屋（下稱A屋）北側小門與房屋建築基地北側所接鄰之土地，係屬水利地，且與房屋樓地板存有明顯高低落差，又該小門原即非設計為主要出入口使用，倘要將A屋北側小門改裝為具備通行機能之主要出入口，勢必需挖除部分牆壁樑柱及地基，如此不僅將要耗費鉅資，並有損害建築結構與影響公共安全風險之虞。加以，抗告人向來經由乙地通行至道路，業已數十年有餘，之前地主並未為明確反對通行之意思表示，此應為相對人所明知或可得而知，惟相對人仍願購買，顯見其等願繼受此事實狀態之意思甚明。
　㈢綜上，抗告人已就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必要性予以釋明完足，且非顯無勝訴之望，若認抗告人釋明有所不足，亦願供擔保代釋明，請准命相對人就乙地不得為一切妨礙、阻撓抗告人通行之行為。
二、相對人則以：
　㈠相對人固於114年1月3日寄送存證信函予抗告人，然迄今已歷時6個月，期間未曾派人至乙地施作圍籬或為任何阻礙抗告人通行之措施，故抗告人未受有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之虞，而無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必要。
　㈡原審裁定認為甲地北側直接臨友忠路509巷柏油道路，故非袋地之理由無誤，況且A屋北側小門高低落差甚小，牆壁僅係鐵皮，改建成本甚低，故抗告人可採取設置無障礙坡道、拆除鐵皮牆壁擴建鐵門寬度等措施，藉此改善通行之安全性，不宜捨此而逕自稱袋地，強迫相對人負有容忍通行之義務。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該必要之情事，乃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依同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本文準用第526條第1項規定應由聲請人釋明之。
　㈡甲地為抗告人所有、乙地為相對人所共有（其中相對人圓融滿冠開發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圓融公司>應有部分5分之3、相對人嘉邑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嘉邑公司>應有部分5分之2，總面積為2平方公尺），且甲、乙兩地相鄰之事實，此有地籍圖謄本及土地登記謄本附卷可稽（原審卷13頁、34頁、45頁）。又相對人於114年1月3日以朴子祥和郵局第1號存證信函表示要在相對人所有之乙地上施作圍籬乙節，此據抗告人提出上開存證信函影本為證（本院卷23至25頁），且為相對人所是認（本院卷75頁），故抗告人主張甲地已處於隨時可能會被相對人派人施作圍籬阻礙通行之不安定狀態，應可採信為真，不以相對人目前尚未實際施作圍籬或類似行為而否認有該不安定狀態。
　㈢依卷附之地籍圖、現場照片以及原審（本案事件）勘驗筆錄觀之，甲地西側與乙地相鄰，必須經過乙地才可通往道路（友愛路），甲地北側則與嘉義市○○○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丙地）相鄰，再往北側則係同段248-12地號土地（下稱丁地），甲地東側及南側均有他人房屋坐落其上，又坐落甲地之A屋主要出入口為西側、北側則僅有1小門可供通行（原審卷13頁、125至127頁、本院卷33至35頁、79頁）。又參酌丙地、丁地之使用分區分別為住宅區、人行步道用地（本院卷85至87頁），則甲地北側之友忠路509巷柏油道路，除丁地外，是否包括丙地，尚非無疑，倘未包含丙地在內，甲地就必須藉由經過丙地始得通往丁地道路，此情形即與西側必須經過乙地始得通至道路相同，致甲地形成袋地，然甲地是否確為袋地，仍須藉由本案訴訟始得確認。因此，在未經過本案訴訟確認抗告人對於乙地是否有袋地通行權存在前，倘相對人於訴訟期間在乙地施作圍籬或類似障礙物，自會使抗告人無法再從房屋西側主要出入口通行，只能從北側小門進出，此將造成抗告人生活上之嚴重不便，復考量乙地面積僅2平方公尺，目前除僅須容忍抗告人借道通行外，難以單獨利用，故經過兩造間之利益權衡後，認為抗告人已就本件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原因予以釋明。
　㈣基上，抗告人對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原因，雖可認已有相當之釋明，但釋明仍有不足，惟抗告人既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本院認其釋明之欠缺，擔保足以補之，其請求自應准許。本院審酌抗告人使用通行乙地之全部面積，將限制相對人權利行使並造成相當損害。參酌乙地面積共2平方公尺，於114年1月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新臺幣（下同）7萬6,200元（本院卷89頁），價值共計15萬2,400元。又依抗告人提起確認通行權之訴，為簡易事件，依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判決確定時間為3年8月（1年2月＋2年6月），故相對人在此期間因無法利用或處分乙地全部，所受損害以法定年息百分之5計算，應屬允當，故相對人圓融公司、嘉邑公司所受損害分別為1萬6,779元（計算式：15萬2,400元×3.67年×5%×3/5=1萬6,77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1萬1,186元（計算式：15萬2,400元×3.67年×5%×2/5=1萬1,18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依前揭說明，抗告人應就相對人因無法利用或處分乙地可能遭受之上開損害提供擔保，爰酌定抗告人應分別提供圓融公司、嘉邑公司1萬6,779元、1萬1,186元作為擔保後，禁止相對人在乙地為任何妨礙、阻撓抗告人通行之行為。
四、綜上所述，抗告人就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爭執之法律關係及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而有命相對人不得在乙地為任何妨礙、阻撓抗告人通行之行為，已為相當之釋明，抗告人復陳明願就相對人所受損害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則抗告人就此部分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自應酌定相當擔保予以准許。原裁定關於駁回上開抗告人應准許之聲請部分，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該部分不當，聲明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裁定關於該部分廢棄，並裁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又本件抗告人欲通行相對人所有之乙地，若令相對人負擔本件聲請及抗告訴訟費用，恐非事理之平，應由抗告人負擔之，較為適當，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黃佩韻
　　　　　　　　　　　　　　　　　法　官　呂仲玉
　　　　　　　　　　　　　　　　　法　官　張佐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宇安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32號 

抗  告  人  吳建德  





相  對  人  圓融滿冠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麗滿  





相  對  人  嘉邑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沈森永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

4年5月9日本院114年度全字第5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駁回抗告人後開第二項聲請部分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抗告人分別提供新臺幣1萬6,779元、新臺幣1萬1

,186元為相對人圓融滿冠開發建設有限公司、嘉邑建設有限公司

供擔保後，相對人就嘉義市○○○段000000地號土地，不得為任何

妨礙、阻撓抗告人通行之行為。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所有嘉義市○○○段000000號地號土地（下稱甲地）為袋

    地，須通行相對人共有坐落同段247-33地號土地（下稱乙地

    ）之畸零土地始得通行道路，故抗告人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

    規定有袋地通行權。然相對人前於民國114年1月3日以朴子

    祥和郵局第1號存證信函表示要在相對人所有之乙地上施作

    圍籬。一旦相對人施作圍籬，抗告人即無法通行，爰依民事

    訴訟法第538條之1規定，聲請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

　㈡原裁定認甲地北側直接臨友忠路509巷道路，故認甲地並非袋

    地等語，惟甲地其上之門牌號碼嘉義市○○路000號房屋（下

    稱A屋）北側小門與房屋建築基地北側所接鄰之土地，係屬

    水利地，且與房屋樓地板存有明顯高低落差，又該小門原即

    非設計為主要出入口使用，倘要將A屋北側小門改裝為具備

    通行機能之主要出入口，勢必需挖除部分牆壁樑柱及地基，

    如此不僅將要耗費鉅資，並有損害建築結構與影響公共安全

    風險之虞。加以，抗告人向來經由乙地通行至道路，業已數

    十年有餘，之前地主並未為明確反對通行之意思表示，此應

    為相對人所明知或可得而知，惟相對人仍願購買，顯見其等

    願繼受此事實狀態之意思甚明。

　㈢綜上，抗告人已就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必要性予以釋明完足，

    且非顯無勝訴之望，若認抗告人釋明有所不足，亦願供擔保

    代釋明，請准命相對人就乙地不得為一切妨礙、阻撓抗告人

    通行之行為。

二、相對人則以：

　㈠相對人固於114年1月3日寄送存證信函予抗告人，然迄今已歷

    時6個月，期間未曾派人至乙地施作圍籬或為任何阻礙抗告

    人通行之措施，故抗告人未受有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之

    虞，而無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必要。

　㈡原審裁定認為甲地北側直接臨友忠路509巷柏油道路，故非袋

    地之理由無誤，況且A屋北側小門高低落差甚小，牆壁僅係

    鐵皮，改建成本甚低，故抗告人可採取設置無障礙坡道、拆

    除鐵皮牆壁擴建鐵門寬度等措施，藉此改善通行之安全性，

    不宜捨此而逕自稱袋地，強迫相對人負有容忍通行之義務。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

    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

    之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該必要之情

    事，乃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依同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

    3條本文準用第526條第1項規定應由聲請人釋明之。

　㈡甲地為抗告人所有、乙地為相對人所共有（其中相對人圓融

    滿冠開發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圓融公司>應有部分5分之3、相

    對人嘉邑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嘉邑公司>應有部分5分之2，總

    面積為2平方公尺），且甲、乙兩地相鄰之事實，此有地籍

    圖謄本及土地登記謄本附卷可稽（原審卷13頁、34頁、45頁

    ）。又相對人於114年1月3日以朴子祥和郵局第1號存證信函

    表示要在相對人所有之乙地上施作圍籬乙節，此據抗告人提

    出上開存證信函影本為證（本院卷23至25頁），且為相對人

    所是認（本院卷75頁），故抗告人主張甲地已處於隨時可能

    會被相對人派人施作圍籬阻礙通行之不安定狀態，應可採信

    為真，不以相對人目前尚未實際施作圍籬或類似行為而否認

    有該不安定狀態。

　㈢依卷附之地籍圖、現場照片以及原審（本案事件）勘驗筆錄

    觀之，甲地西側與乙地相鄰，必須經過乙地才可通往道路（

    友愛路），甲地北側則與嘉義市○○○段000000地號土地（下

    稱丙地）相鄰，再往北側則係同段248-12地號土地（下稱丁

    地），甲地東側及南側均有他人房屋坐落其上，又坐落甲地

    之A屋主要出入口為西側、北側則僅有1小門可供通行（原審

    卷13頁、125至127頁、本院卷33至35頁、79頁）。又參酌丙

    地、丁地之使用分區分別為住宅區、人行步道用地（本院卷

    85至87頁），則甲地北側之友忠路509巷柏油道路，除丁地

    外，是否包括丙地，尚非無疑，倘未包含丙地在內，甲地就

    必須藉由經過丙地始得通往丁地道路，此情形即與西側必須

    經過乙地始得通至道路相同，致甲地形成袋地，然甲地是否

    確為袋地，仍須藉由本案訴訟始得確認。因此，在未經過本

    案訴訟確認抗告人對於乙地是否有袋地通行權存在前，倘相

    對人於訴訟期間在乙地施作圍籬或類似障礙物，自會使抗告

    人無法再從房屋西側主要出入口通行，只能從北側小門進出

    ，此將造成抗告人生活上之嚴重不便，復考量乙地面積僅2

    平方公尺，目前除僅須容忍抗告人借道通行外，難以單獨利

    用，故經過兩造間之利益權衡後，認為抗告人已就本件定暫

    時狀態假處分之原因予以釋明。

　㈣基上，抗告人對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原因，雖可認已有相當

    之釋明，但釋明仍有不足，惟抗告人既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

    明，本院認其釋明之欠缺，擔保足以補之，其請求自應准許

    。本院審酌抗告人使用通行乙地之全部面積，將限制相對人

    權利行使並造成相當損害。參酌乙地面積共2平方公尺，於1

    14年1月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新臺幣（下同）7萬6,200元（

    本院卷89頁），價值共計15萬2,400元。又依抗告人提起確

    認通行權之訴，為簡易事件，依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

    ，判決確定時間為3年8月（1年2月＋2年6月），故相對人在

    此期間因無法利用或處分乙地全部，所受損害以法定年息百

    分之5計算，應屬允當，故相對人圓融公司、嘉邑公司所受

    損害分別為1萬6,779元（計算式：15萬2,400元×3.67年×5%×

    3/5=1萬6,77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1萬1,186元（計算式

    ：15萬2,400元×3.67年×5%×2/5=1萬1,186元，元以下四捨五

    入）。依前揭說明，抗告人應就相對人因無法利用或處分乙

    地可能遭受之上開損害提供擔保，爰酌定抗告人應分別提供

    圓融公司、嘉邑公司1萬6,779元、1萬1,186元作為擔保後，

    禁止相對人在乙地為任何妨礙、阻撓抗告人通行之行為。

四、綜上所述，抗告人就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爭執之法律關係及

    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而有命相對人不得在乙地為任何妨礙

    、阻撓抗告人通行之行為，已為相當之釋明，抗告人復陳明

    願就相對人所受損害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則抗告人就此

    部分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自應酌定相當擔保予以准許。

    原裁定關於駁回上開抗告人應准許之聲請部分，尚有未洽，

    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該部分不當，聲明廢棄，為有理由，爰

    將原裁定關於該部分廢棄，並裁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又本

    件抗告人欲通行相對人所有之乙地，若令相對人負擔本件聲

    請及抗告訴訟費用，恐非事理之平，應由抗告人負擔之，較

    為適當，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黃佩韻

　　　　　　　　　　　　　　　　　法　官　呂仲玉

　　　　　　　　　　　　　　　　　法　官　張佐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宇安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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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圓融滿冠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麗滿  





相  對  人  嘉邑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沈森永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9日本院114年度全字第5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駁回抗告人後開第二項聲請部分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抗告人分別提供新臺幣1萬6,779元、新臺幣1萬1,186元為相對人圓融滿冠開發建設有限公司、嘉邑建設有限公司供擔保後，相對人就嘉義市○○○段000000地號土地，不得為任何妨礙、阻撓抗告人通行之行為。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所有嘉義市○○○段000000號地號土地（下稱甲地）為袋地，須通行相對人共有坐落同段247-33地號土地（下稱乙地）之畸零土地始得通行道路，故抗告人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有袋地通行權。然相對人前於民國114年1月3日以朴子祥和郵局第1號存證信函表示要在相對人所有之乙地上施作圍籬。一旦相對人施作圍籬，抗告人即無法通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之1規定，聲請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

　㈡原裁定認甲地北側直接臨友忠路509巷道路，故認甲地並非袋地等語，惟甲地其上之門牌號碼嘉義市○○路000號房屋（下稱A屋）北側小門與房屋建築基地北側所接鄰之土地，係屬水利地，且與房屋樓地板存有明顯高低落差，又該小門原即非設計為主要出入口使用，倘要將A屋北側小門改裝為具備通行機能之主要出入口，勢必需挖除部分牆壁樑柱及地基，如此不僅將要耗費鉅資，並有損害建築結構與影響公共安全風險之虞。加以，抗告人向來經由乙地通行至道路，業已數十年有餘，之前地主並未為明確反對通行之意思表示，此應為相對人所明知或可得而知，惟相對人仍願購買，顯見其等願繼受此事實狀態之意思甚明。

　㈢綜上，抗告人已就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必要性予以釋明完足，且非顯無勝訴之望，若認抗告人釋明有所不足，亦願供擔保代釋明，請准命相對人就乙地不得為一切妨礙、阻撓抗告人通行之行為。

二、相對人則以：

　㈠相對人固於114年1月3日寄送存證信函予抗告人，然迄今已歷時6個月，期間未曾派人至乙地施作圍籬或為任何阻礙抗告人通行之措施，故抗告人未受有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之虞，而無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必要。

　㈡原審裁定認為甲地北側直接臨友忠路509巷柏油道路，故非袋地之理由無誤，況且A屋北側小門高低落差甚小，牆壁僅係鐵皮，改建成本甚低，故抗告人可採取設置無障礙坡道、拆除鐵皮牆壁擴建鐵門寬度等措施，藉此改善通行之安全性，不宜捨此而逕自稱袋地，強迫相對人負有容忍通行之義務。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該必要之情事，乃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依同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本文準用第526條第1項規定應由聲請人釋明之。

　㈡甲地為抗告人所有、乙地為相對人所共有（其中相對人圓融滿冠開發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圓融公司>應有部分5分之3、相對人嘉邑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嘉邑公司>應有部分5分之2，總面積為2平方公尺），且甲、乙兩地相鄰之事實，此有地籍圖謄本及土地登記謄本附卷可稽（原審卷13頁、34頁、45頁）。又相對人於114年1月3日以朴子祥和郵局第1號存證信函表示要在相對人所有之乙地上施作圍籬乙節，此據抗告人提出上開存證信函影本為證（本院卷23至25頁），且為相對人所是認（本院卷75頁），故抗告人主張甲地已處於隨時可能會被相對人派人施作圍籬阻礙通行之不安定狀態，應可採信為真，不以相對人目前尚未實際施作圍籬或類似行為而否認有該不安定狀態。

　㈢依卷附之地籍圖、現場照片以及原審（本案事件）勘驗筆錄觀之，甲地西側與乙地相鄰，必須經過乙地才可通往道路（友愛路），甲地北側則與嘉義市○○○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丙地）相鄰，再往北側則係同段248-12地號土地（下稱丁地），甲地東側及南側均有他人房屋坐落其上，又坐落甲地之A屋主要出入口為西側、北側則僅有1小門可供通行（原審卷13頁、125至127頁、本院卷33至35頁、79頁）。又參酌丙地、丁地之使用分區分別為住宅區、人行步道用地（本院卷85至87頁），則甲地北側之友忠路509巷柏油道路，除丁地外，是否包括丙地，尚非無疑，倘未包含丙地在內，甲地就必須藉由經過丙地始得通往丁地道路，此情形即與西側必須經過乙地始得通至道路相同，致甲地形成袋地，然甲地是否確為袋地，仍須藉由本案訴訟始得確認。因此，在未經過本案訴訟確認抗告人對於乙地是否有袋地通行權存在前，倘相對人於訴訟期間在乙地施作圍籬或類似障礙物，自會使抗告人無法再從房屋西側主要出入口通行，只能從北側小門進出，此將造成抗告人生活上之嚴重不便，復考量乙地面積僅2平方公尺，目前除僅須容忍抗告人借道通行外，難以單獨利用，故經過兩造間之利益權衡後，認為抗告人已就本件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原因予以釋明。

　㈣基上，抗告人對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原因，雖可認已有相當之釋明，但釋明仍有不足，惟抗告人既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本院認其釋明之欠缺，擔保足以補之，其請求自應准許。本院審酌抗告人使用通行乙地之全部面積，將限制相對人權利行使並造成相當損害。參酌乙地面積共2平方公尺，於114年1月公告現值每平方公尺新臺幣（下同）7萬6,200元（本院卷89頁），價值共計15萬2,400元。又依抗告人提起確認通行權之訴，為簡易事件，依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判決確定時間為3年8月（1年2月＋2年6月），故相對人在此期間因無法利用或處分乙地全部，所受損害以法定年息百分之5計算，應屬允當，故相對人圓融公司、嘉邑公司所受損害分別為1萬6,779元（計算式：15萬2,400元×3.67年×5%×3/5=1萬6,77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1萬1,186元（計算式：15萬2,400元×3.67年×5%×2/5=1萬1,18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依前揭說明，抗告人應就相對人因無法利用或處分乙地可能遭受之上開損害提供擔保，爰酌定抗告人應分別提供圓融公司、嘉邑公司1萬6,779元、1萬1,186元作為擔保後，禁止相對人在乙地為任何妨礙、阻撓抗告人通行之行為。

四、綜上所述，抗告人就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爭執之法律關係及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而有命相對人不得在乙地為任何妨礙、阻撓抗告人通行之行為，已為相當之釋明，抗告人復陳明願就相對人所受損害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則抗告人就此部分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自應酌定相當擔保予以准許。原裁定關於駁回上開抗告人應准許之聲請部分，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該部分不當，聲明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裁定關於該部分廢棄，並裁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又本件抗告人欲通行相對人所有之乙地，若令相對人負擔本件聲請及抗告訴訟費用，恐非事理之平，應由抗告人負擔之，較為適當，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黃佩韻

　　　　　　　　　　　　　　　　　法　官　呂仲玉

　　　　　　　　　　　　　　　　　法　官　張佐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宇安　



